三、保洁服务要求
1、清洁范围包括门厅、过道、楼道、会议室、卫生间、校长办公室等场所以及室外道路、广场、运动场、地下停车场、绿化带等公共区域。如有重大活动安排，配合学校相关部门做好活动场所卫生保洁工作。
2、执行清洁制度，每天8：00前完成公共场所室内外等清洁工作，清洁设施合理、完备，满足学校系统办公和人流量大等特点下的清洁要求，全天侯、全方位地保持清洁；电梯内无任何手印痕迹；玻璃门窗透亮无浮沉；墙壁无蛛网积灰；地面无积尘、痰迹、污渍、脚印及抛弃物，确保整个院落环境优美、卫生清洁。整体管理达到管理要求。 
3、教学楼立面、公共楼道及物业区域内道路整洁，无堆放杂物现象，并承担“门前三包”责任，特别注意教学区楼梯间环境卫生和劳动工具摆放整齐。
4、负责行政楼的会议服务，做好会前、会中、会后各项服务。
5、建立消杀工作管理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开展消杀工作，有效控制害虫草生：定期对各类病虫害进行预防控制，定期杀灭蚊、蝇、鼠、蚁，并做到无滋生源，适时投放消杀药物。
6、在工作中对可能遇见的意外情况能及时汇报校方，第一时间能进行简单的救护工作，把伤害减小到最少程度。
7、雨水井、化粪池定期清掏，井池不得有淤积、堵塞、漫溢等现象。
8、垃圾实行分类管理，日产日清，垃圾桶、箱表面无污渍。
9、合理安排好学生包干区卫生工作，并指导学生如何进行规定区域保洁工作。
10、物业管理区域公共场所、公共绿地、主次干道、房屋保洁（不少于以下频次）：
（1）露天硬化地面（2次/天）清扫，（1次/周）冲洗；
（2）主次干道（2次/天)清扫；
（3）室外标识、宣传栏、信报箱、雕塑小品、公共部位室内玻璃（1次/半个月） 擦拭；
（4）水池、沟、渠、沙井（1次/天）清理；
（5）楼内通道、楼梯（1次/天）拖扫；
（6）电梯厅（白天）（1次/4小时）拖扫；
（7）消防通道（1次/半个月）拖擦；
（8）共用活动场所（1次/天）清扫；
（9）楼道玻璃窗（1次/半月）擦拭；
（10）石料地面（2次/天）全面拖洗；
（11）地砖地面（2次/天）全面拖洗，（1次/3个月）清洗；
（12）地毯地面（2次/天）全面吸尘，（1次/6个月）清洗；
（13）室内信报箱、消防栓、过道门、扶手等公共设施（1次/天）擦拭；
（14）公共卫生间（2次/天）清洁；
（15）电梯内（1次/天）清洁；
（16）及时清扫积水、积雪，清洁区域无垃圾、杂物、异味，并进行保洁巡查。
11、垃圾的处理与收集：
（1）根据校区实际情况合理布设垃圾桶、果壳箱；
（2）垃圾每日收集至少2次，作到日产日清，无垃圾桶、果壳箱满溢现象；
（3）垃圾桶每日进行冲洗，冲洗后无异味，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消杀，有效控制蚊、蝇等害虫滋生；
（4）垃圾桶、果壳箱、卫生间便纸篓每日清理，更换垃圾袋，定期清洗，保持洁净；
（5）垃圾桶、果壳箱周边无污渍，定期清洗，保持整洁；
（6）对于垃圾中硬纸板、矿泉水瓶等有价值的废品，垃圾清运人员负责整理，由学校后勤服务处统一处理，物业员工任何人不得私自处理有价值的废品垃圾；
（7）垃圾清运人员除完成本职工作以外，兼顾学校零星搬运杂物工作。
12、排水、排污管道畅通
（1）校区内公共雨、污水管道（1次/年）疏通；
（2）雨、污水井（1次/6个月）检查，并视情况进行及时清掏；
（3）化粪池（1次/6个月）检查，（1次/年）清掏。
13.遇见师生有突发性情况能进行简单抢救和处理。
四、人员配置
	序号
	岗位名称
	数量
	基本要求

	1
	保洁人员
	4人
	年龄在60周岁以内，身体健康，普通话标准，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文明沟通能力且能坚持原则。


五、其他相关说明
1、要求物业公司有能力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时间进场交接。
2、供应商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解决员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纳税等保险及劳保、工资、福利、交通等有关问题（供应商必须为项目负责人缴纳社保，其余人员按国家相关规定要求缴纳）。
3、员工工作安排必须服从学校安排，对于员工参加学校其他相关工作的，由学校负责人进行记录并列入年度考核，经学校认可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员工由校方酌情奖励，员工具体工作安排根据学校要求可进行适时调整。
4、供应商所用人员必须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规定管理，如遇到工资、工伤等纠纷问题由供应商自行解决，与采购单位无关。
5、供应商的物业公司提供的保洁人员必须符合常州市教育局的相关要求，符合相关资质要求。企业信誉好，投诉率低。
6、如出现成交供应商自身管理或沟通不利使员工通过各类渠道或以其他方式对采购单位的声誉造成不利影响，以及因成交供应商服务质量或员工素质等原因有损采购单位的社会公众形象、口碑等情况，成交供应商必须第一时间负责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并及时妥善处理，同时承担由此造成的声誉损失后果。采购单位保留从经济、法律或其他形式向成交供应商追究责任的权利。
7、成交供应商擅自将服务合同转包、分包给第三人的或委托其他单位经营管理的，以及成交供应商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影响合同履行的，采购单位有权无条件终止本项目合同而无须向成交供应商支付任何费用或承担其他任何责任，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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